




106學年度  通識深耕課程一覽表

序號 學院 各院系基礎課程→通識深耕課程 領域 學群 備註

1 文 比較文學 人文 文學

2 文 小說專題(一)(二) 人文 文學

3 文 散文選讀 人文 文學

4 文 數位文學 人文 文學

5 文 歐洲文學(一)(二) 人文 文學

6 文 現代散文 人文 文學 新增

7 文 英文繪本概論 人文 文學 新增

8 文 世界詩選 人文 文學 新增

9 文 大眾文學 人文 文學 新增 / 進修部

10 文 偵探小說 人文 文學 新增 / 進修部

11 文 科幻小說 人文 文學 新增 / 進修部

12 文 恐怖與驚悚小說 人文 文學 新增 / 進修部

13 文 性別研究與文學 人文 文學 新增 / 進修部

14 法 憲法(一)(二) 社會 法律與政治

15 法 民法總則(一)(二) 社會 法律與政治

16 法 刑法總則(一)(二) 社會 法律與政治

17 管 資訊安全管理 社會 商業與管理

18 管 資訊安全導論 社會 商業與管理

19 管 個人資訊管理系統 社會 資訊與傳播

20 管 企業倫理 社會 商業與管理

21 管 情境管理 社會 商業與管理

22 管 企業概論 社會 商業與管理 新增

23 管 消費者行為 社會 商業與管理 新增

24 獸 動物福利學 社會 公民與社會

25 獸 基礎中獸醫學 自然 生命科學

26 獸 胚胎學 自然 生命科學

27 工 環境科學概論 自然 環境科學

28 理 普通化學 自然 物質科學

29 理 職業安全衛生 自然 物質科學

30 理 數值分析(一) 自然 數學統計

31 理 統計學(一)(二) 自然 數學統計

32 理 普通物理學 自然 物質科學

33 理 光電科技導論 自然 物質科學

34 理 物理史 自然 物質科學

35 理 現代物理簡介 自然 物質科學

36 理 生物力學簡介 自然 物質科學



106學年度  通識深耕課程一覽表

序號 學院 各院系基礎課程→通識深耕課程 領域 學群 備註

37 農 生物材料概論 自然 物質科學 新增

38 農 園藝學 自然 生命科學

39 農 民俗植物學 自然 生命科學

40 農 植病導論 自然 生命科學

41 農 伴侶動物學 自然 生命科學

42 農 環境科學 自然 環境科學

43 農 土壤健康與氣候變遷 自然 環境科學

44 農 人因工程 自然 工程科技

45 農 食品香辛料 自然 生命科學

46 生 動物行為學 自然 生命科學

47 生 生物多樣性概論 自然 生命科學

48 生 如何閱讀與講演生命科學期刊論文 自然 生命科學



106-11-24 更新 

※通識深耕課程學分採計原則： 

1. 學生修讀表列深耕課程，將依現行選課制度先歸類為本系或外系「必修／選修」學

分，日後如有畢業需求，再提出申請，將該課程採計為通識學分。 

2. 學生應於擬畢業之學期提出申請，受理期間至該學期行事曆第十週次結束。 

3. 本項申請通過後，不得取消，學生提出申請前，請審慎考量。 

4. 學生不得申請將「隸屬學系之必修課程」採計為通識學分。 

例如：【統計學】為應經系必修、生機系選修，因此，生機系學生可以申請將【統

計學】改為通識學分，應經系學生則否。 

5. 學年課或課程名稱標註(一)(二)者，視為單一課程，最多採計 4 學分。若僅修習其

中一門，仍可採計為通識學分。 

例一：民法(一)(二)各 3 學分，合計 6 學分，若二門課程同時申請，僅可採計 4 學

分。 

例二：學生只修習民法(一)，未修習民法(二)，則可採計 3 學分。 

6. 除表列深耕課程外，各院系課程如與通識課程名稱完全相同或高度相似者，亦可申

請採計為通識學分。 

例一：學生修習各院系開設之【法學緒論】，與通識課程【法學緒論】名稱相同，

雖未列於本表，亦可申請改為通識學分。 

例二：學生修習各院系開設之【經濟學】，與通識課程【經濟學導論】名稱相似，

雖未列於本表，亦可申請改為通識學分。 

7. 深耕課程若有增刪，概以學生修習該課程之學期，通識教育中心網頁公告之深耕課

程資訊為準。 

例一：學生於 105-1 修習一門各院系開設之【○○】課程，該課程列入 105 學年度

通識深耕課程清單，但未列入 106 學年度清單—→ 仍可採計為通識學分。 

例二：學生於 106-1 修習一門各院系開設之【○○】課程，該課程列入 105 學年度

通識深耕課程清單，但未列入 106 學年度清單—→ 不可採計為通識學分。 

例三：學生於 103-1 修習一門各院系開設之【○○】課程，與通識課程【○○○】

名稱相似，但通識課程【○○○】已於 105-1 公告刪除—→ 仍可採計為通識

學分。 

例四：學生於 105-1 修習一門各院系開設之【○○】課程，與通識課程【○○○】

名稱相似，但通識課程【○○○】已於 105-1 公告刪除—→ 不可採計為通識

學分。 

8. 同一課程名稱重複修習二次以上者，畢業資格僅採計一次修習之學分。 

例如：學生於 103-2 修習 A 老師的【民法】，104-2 修習 B 老師的【民法】，畢業學

分仍只採計一次。學生不可以申請將 103-2 及 104-2 的【民法】分別採計為

選修學分及通識學分。 



※本表單蒐集之個人資料，僅供畢業資格審查使用，非經當事人同意，絕不轉做其他用途，亦不會公布任何資

訊，並遵循本校資料保存與安全控管相關規定辦理。 

※學生應於擬畢業之學期提出申請，受理期間至該學期行事曆第十週次結束。 

※本項申請通過後，不得取消，學生提出申請前，請審慎考量。 

※學生不得申請將「隸屬學系之必修課程」採計為通識學分。 

※學年課或課程名稱標註(一)(二)者，視為單一課程，最多採計 4 學分為通識學分。 

通識深耕課程學分採計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系級    學號   

院系

課程 
 

修課

學期 
    學年度第      學期

通識

學群 
                          領域                                          學群  學分   

院系

課程 
 

修課

學期 
    學年度第      學期

通識

學群 
                          領域                                          學群  學分   

院系

課程 
 

修課

學期 
    學年度第      學期

通識

學群 
                          領域                                          學群  學分   

院系

課程 
 

修課

學期 
    學年度第      學期

通識

學群 
                          領域                                          學群  學分   

院系

課程 
 

修課

學期 
    學年度第      學期

通識

學群 
                          領域                                          學群  學分   

權  責  單  位  審  核  意  見 

通識教育中心    學系(學程)  註冊組 

審核領域學群  審核是否為必修課程  畢審系統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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